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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资金管理制度》 

 

第一条 为使新华人寿保险公益基金会（下称本基金会）

的资金管理和使用规范化、制度化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公益事业捐赠法》、《基金会管理条例》等相关法律法规及本

基金会《章程》，制定本办法。  

第二条 基金会资金来源 

1.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所属各企业、单位、组织

及员工的捐赠或资助； 

2.国内、国外社会各界自愿捐赠或资助； 

3.货币资金的投资收益或利息收入； 

4.其他合法收入。  

第三条 资金存放与保管 

1.本基金会用于公益慈善事业的资金存放于以基金会

名义开立的银行账户，账户管理由理事会授权秘书长全面负

责； 

2.资金收存与支取由基金财务部（处）负责进行日常管

理，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擅自支取资金； 

3.财务部（处）定期向理事会、监事会提供账户信息（包

括资金存取记录、资金余额等信息），并每年对比年度预算

向理事会进行汇报说明。 

 第四条 资金使用原则 

1.公益资金的使用须在本基金会《章程》规定的业务范

围内进行； 

2.本基金会的基金母本由定向与不定向捐赠组成，使用

不定向母本应按照年度预算或根据本办法第六条实施；定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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捐赠、资助由本基金会按捐赠人意愿实施； 

3.凡本基金会向特定对象进行的捐赠或决定的资助，不

得挪作他用； 

4.捐赠者捐赠实物或有价证券的，除直接可以用于救助

的以外，其余实物或有价证券可通过依法拍卖或者变卖的方

式兑现，所得净收入按以下原则处理：①定向捐赠的，按照

捐赠人意愿实施；②非定向捐赠的，所得净收入用于补充基

金资产，用于捐赠目的； 

5.每年用于公益慈善目的的资金金额，不低于上一年度

基金余额的 8％； 

6.基金会每年的行政办公支出及人员工资福利支出，不

高于当年总支出的 10％； 

7.本基金会专职人员的工资和保险、福利等待遇，参照

国家对事业单位的有关规定执行。  

第五条 资金使用范围 

根据本基金会《章程》，本基金会资金使用范围为： 

1.开展济困、扶贫、赈灾、助残等社会救助活动，帮助

社会弱势群体改善生存条件，提高发展能力； 

2.资助医疗卫生事业、环境保护和教育事业的发展； 

3.其他公益慈善活动。  

第六条 资金使用审批程序 

1.本基金会每年编制年度预算计划，具体编制程序及相

关预算管理要求参见《新华人寿保险公益基金会财务管理制

度》； 

2.定向捐赠由秘书长按照捐赠人意愿签发并实施； 

3.因突发性灾害需采取紧急救助的，由秘书长向理事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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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出申请，并经理事会审批通过后由理事长或副理事长签发；

开展救助后由秘书长向理事会进行汇报。 

第七条 资金保值增值原则 

在保证本金安全的前提下，本基金会未用于公益慈善目

的的货币资金可投资于低兑付风险的固定收益产品及货币

市场基金等风险较低的有价证券。 

第八条 本办法经本基金会理事会会议审议通过后施行，

解释权属本基金会理事会。 

 


